
114 年度第 3季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 年 10 月 7 日

壹、 委員組成

召集人：李昭仁主席

委  員：蔡易廷、黃敏偉、陳筱萍、陳姵潔

貳、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本小組於 114年 9月 8日(星期一)14 時 30 分時至 16時 50分，於高雄戒 

治所辦理視察訪談活動並召開視察小組會議。本季視察以抽訪 3名不同身分

別之收容人就所內生活、課程或其他處遇情形，由視察小組進行個別面訪，

傾聽心聲並表達關懷。訪談活動後接著召開會議，針對訪談情形與機關進行

交流，機關列席人員為秘書陳乙忠、戒護科長郭忠佳、輔導科長陳賢昌、總

務科長楊洛懿、衛生科長趙家祥。

本季投遞視察小組意見箱處理件數：0件。

參、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一、 本次視察內容之實地訪談收容人，說明如下:

(一) 訪談情形
所方於訪談當日提供視察小組「自願接受訪談名單」，該名單包含受觀察

勒戒教室 2班、受戒治人 2班、受刑人 2班及 HIV 戒毒班 1班，共 14

名。訪談年齡層分佈為 31 歲至 56 歲間。

視察小組現場選取受訪對象三名，依序為戒毒三班受觀察勒戒人 1名、戒

毒二班受刑人 1名、戒治二班受戒治人 1名，受訪者入所時間約在 1個月

至 6個月間。

視察小組 5名委員與受訪收容人於教室進行個別訪談，每名受訪時間約 12

至 15 分鐘，訪談過程中該所戒護人員於教室外戒護，全程以「監看不與

聞」原則辦理。

(二) 有關所方處遇的訪談結果如下：
1. 收容人處遇與職業訓練
(1) 視察委員意見：
黃敏偉委員：肯定所方在環境和軟性支持上的成果，尤其是長刑期收容

人對烘焙、焊接等職業訓練課程的肯定，認為課程設計用心。但有學員

反映，訓練課程形式單一較枯燥，且新進收容人因處遇期短，感覺差異



不大。建議未來可對新進收容人說明課程規劃，並增加雙向互動模式，

讓學員能反思並給予回饋。

陳姵潔委員：提到所內有提供出所後的資源評估，包括住所、工作和經

濟協助，並連結社工等外部資源，這對受刑人適應社區生活有很大幫

助。此外，有受刑人因年紀或家庭變故等原因產生戒癮動機，但出所後

如何持續處理心癮仍是一大挑戰。

陳筱萍委員：肯定社工在出所轉銜服務上的努力，並建議未來可針對收

容人需求進行普查，了解他們對長照、生命禮儀等熱門工作的意願，以

規劃符合市場需求的訓練課程。

(2) 所方回應：
輔導科長：所內依照法務部「科學實證毒品處遇計畫」辦理課程，並會

進行問卷調查以了解受刑人需求。目前職業訓練僅開設電焊班和烘焙

班，未來會針對委員提出的長照、生命禮儀或其他項目進行普查，評估

場地、專業性、人力及經費等可行性，並在下次會議中提出報告。

秘書：補充說明，開設技能訓練班需考量收容狀況、場地和證照需求。

以長照班為例，目前男性監獄面臨實習機構難尋、戒護人力需求大等問

題，導致推行困難。而生命禮儀班同樣有場地和證照的限制，且本所目

前收容類別及刑期分別為，受觀察勒戒人 2 個月、受戒治人 1年(滿 6 

個月可提報停戒)、受刑人為刑期 10 年以下者，但目前接收他監移入之

受刑人也多以施用毒品罪及不能安全駕駛罪為眾，且殘期多為不超過二

年，因此目前只能以短期的非證照班為主。關於其他技訓班開設由輔導

科進行普查，屆時再由輔導科提出相關報告。

2. 收容人醫療權益及溝通
(1) 視察委員意見：
蔡易廷委員：提出學員反映在國軍左營總醫院（原 806 海總）住院五天

後，原預計進行心導管手術，但實際並未進行，卻被告知「已做過」。

對此強調，尊重醫療團隊專業並與病患充分溝通，解釋為何未進行手

術，以避免誤解。無論病人身分為何，都享有平等的醫療照護，並建議

所方要注意出院收容人後續追蹤，確保轉診就醫的醫療目的確實達成。

李昭仁主席：補充說明，雖然不宜對醫院有所苛責，但此案突顯後續追

蹤的重要性。建議所方多了解收容人外出就醫的前後狀況，並保存完善

就醫紀錄，以作為所方保護自身的依據。

(2) 所方回應



衛生科長：對此個案說法尚待了解，但仍提出澄清曾有收容人因胸痛送

醫，但經院方檢查並無心肺疾病，醫師診斷為胸部肌肉拉傷。本所會尊

重醫師專業判斷，若收容人對醫療處置有疑義，所方可協助向醫院了

解，目前部份收容人與醫療院所的溝通確實存在挑戰。

二、 防範矯正機關醫療暴力報告：

衛生科長報告了東成監獄發生收容人攻擊護理人員的事件，並說明矯正署已

通令各機關落實「高戒護風險收容人」的個案管理及相關改進措施。所方已

採取以下防範措施：

(一) 警力配置與人員管控：
1. 加強戒護人力：由勤務中心至少指派 2名以上值勤人員於診間戒護。勤務
中心幹部(尾班主任)巡邏結束後，至診間協助戒護。

2. 提升巡查頻率：勤務中心各級斡部(排班制科員、尾班主任等)及第一、二
教區科員每日上、下午簽巡診間至少 1次。另督勤人員不定時巡查督導診

間候診情形。

3. 管控看診人數：每分梯次應維持於 10 人至 12 人左右。
4. 候診區應區分已看診與未看診之收容人，以利進行人員管控。若候診人數
超過需管控人數，得將部分收容人移至勤務中心候診。

(二) 規範執勤人員注意事項：
1. 醫事人員未到診前，不得先將收容人提帶至診間候診。
2. 遇有收容人與醫事人員需進行醫療行為時，值勤人員應在旁戒護。
3. 高戒護風險或其他特殊個案看診時，場舍主管需與提帶看診值勤人員進行
個案動態交接（罹病狀況、用藥情形、身心狀況或其他需注護戒護之動

態）。

4. 高戒護風險或其他特殊個案，得安排於最後一梯次或個別提帶看診。必要
時，由勤務中心增派警力戒護。

(三) 宣導收容人全民健康保險提供矯正機關醫療服務作業須知：
醫師對收容對象之醫療處置，應視其病情治療需求及依專業判斷。開立相

關證明亦應秉持醫療專業依診斷結果註記，不可配合加註收容對象建議之

文字，或非醫療診斷相關之文字。收容對象如提出下列各項要求，應予拒

絕，並應將前開情形通知矯正機關衛生科人員。

1. 加重藥品劑量(此一情形常見於身心科)。
2. 使用特定藥品或衛材，如要求身心科醫師開立 3、4級管制藥品。
3. 開立轉診單，甚至要求醫師指定轉診時間與醫院，使其可預期至醫院接受
醫療之時間及地點。

4. 使用非治療必需之自費品項，如貼布、胃散等坊間成藥。
5. 使用非治療必需之針劑。



6. 對非必要性之外科手術治療（如脂肪瘤、一至二度之痔瘡）要求外醫住院
治療。

7. 入住矯正機關指定單位，如:機關附設之療養舍、觀察室、隔離舍⋯等。

(四) 強化硬體設施：
1. 汰換醫事人員隨身警報器。
2. 看診區內建置阻隔設施（如柵欄），以維護安全。
3. 設置柵欄開門警示燈，提升值勤人員示警作用。
4. 設置巡邏表以增加看診區見警頻率。

(五) 訂定醫療人員進入矯正機關安全須知
讓醫療人員了解矯正機關維安處置狀況及收容人就診期間相關配合事項，

以維護醫療人員安全。

(六) 外部視察委員意見交流：
蔡易廷委員：以目前所方規劃的戒護人力及相關設施的設置，已優於一般

醫院配置。本人於醫院看診時，若病人有無理要求或出言不遜等情形發生

時，多以婉拒看診。但矯正機關因醫療資源有限，醫師也較無法回絕，相

對也面臨許多的挑戰。

黃敏偉委員：以所方發生的個案，收容人為索取其他非診察用藥未果有失

序的行為發生。所方需向收容人宣導說明，以我在台中榮總醫院看診為

例，因健保用藥給付的限制，能開立的處方用藥僅有九項。若收容人有非

診別的用藥需求時，仍需要向收容人說明。

肆、 視察小組建議

貼近就業市場的技能訓練課程：目前所方開設電焊及烘焙課程外，建議所方

在人力、物力及經費等條件允許之下，調查收容人出所後可投入就業市場之

相關課程，更有利於收容人能夠在出所轉銜就業時，讓收容人獲得更有利的

就業條件。

伍、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追蹤情形(同前季)

編號  案由  機關/矯正署回覆說明  後續處理

109-4-1  建議更換靜思樓、

少懷樓老舊電梯

機關回覆-列入 110 年

施政計畫爭取矯正署

經費補助，逐步進行

汰換。

114 年度已規劃由矯正

公益金支應，少懷樓

老舊電梯汰換，經費

計新台幣 72 萬 8仟元

整，工期約 10 個月，

目前已發包由台灣三

菱電梯公司施作。預

計於 114 年 11 月底前



110-4-2  有關觀察勒戒收容

人接見對象限制

矯正署回覆-將所提列

入未來研修該條例之

參考

完工，12 月辦理驗

收。

本案待完工後，再行

解除，繼續追蹤

繼續追蹤

陸、 附件(如會議紀錄、詢問紀錄、函件等⋯)：無。



114 年度第 3季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技能訓練課程 建議所方在開設電焊及烘焙課程外，於人力、

物力及經費等條件允許之下，調查收容人出所

後可投入就業市場之相關課程，更有利於收容

人能夠在出所轉銜就業時，讓收容人獲得更有

利的就業條件。

目前職業訓練僅開設電焊班和烘焙班，未

來會針對委員提出的長照、生命禮儀或其

他項目進行普查，評估場地、專業性、人

力及經費等可行性，並在下次會議中提出

報告。



114 年第 3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照片

戒毒三班受觀察勒戒人訪談照片



戒毒二班受刑人訪談照片

戒治二班受戒治人訪談照片










